宣城市市直企业高技能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需求，引进和培养一批服务我市产业发展、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型高技能人才，建立健全激励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和调动企业及高技能人才的积极性，根据《宣城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宣发〔2010〕16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引进高技能人才主要是指引进符合市直企业急需紧缺专业（工种）目录，户籍在宣城市以外，且已取得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3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2级）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1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其中：高级工年龄在35周岁以下；技师在40周岁以下；高级技师在45周岁以下。）
    第三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我市市直企业高技能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的组织、管理、指导等相关工作，并于每年年底制定下一年度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专业（工种）目录。市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人才专项经费40%的资金，用于高技能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工作。
    第四条 鼓励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对各类公共服务机构和民办职业中介机构介绍高技能人才到市直工业企业就业，可按照其服务后实际就业人数给予职业介绍补贴，补贴标准：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按每人150元补助，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按每人300元补助。市直企业自主引进急需紧缺专业（工种）的高技能人才并签订1年以上服务合约的，按每引进一名高级工补助500元、技师补助1000元、高级技师补助2000元的标准执行。对引进急需紧缺专业（工种）的高技能人才实行安家补贴制度。引进的高技能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不少于5年的服务合约且已工作3年以上、在宣城购房的，高级技师可享受6万元的安家补贴，技师可享受3万元的安家补贴，高级工可享受1万元的安家补贴。引进急需紧缺专业（工种）的高技能人才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的服务合约，实行薪酬补贴，补贴发放时间为3年，具体标准为高级技师每人每年补贴1.2万元，技师每人每年补贴6000元，高级工每人每年补贴1000元。
第五条 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加大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渠道筹措的高技能人才投入机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积极支持企业与高校、培训机构、职业技术院校开展合作，围绕我市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
对技能人才培训开展较好的企业给予经费补助。市直企业技能岗位一线在职职工，参加市急需紧缺专业（工种）培训，且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的，给予培训经费补助，具体补助标准为：高级工每人1000元，技师每人2000元，高级技师每人3000元。
鼓励企业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活动。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开展班组、车间、厂际间的技术比武活动，从职工教育经费中划出部分经费用于本企业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活动。对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活动开展好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经费补助。
    第六条 创建大师工作室。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市级大师工作室的评选工作。每年评选市级大师工作室3—5个，每个大师工作室补助3万元的工作经费。同时，积极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报省级大师工作室。
第七条 鼓励高技能人才参加各项职业技能大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极引导我市高技能人才组成宣城市代表队参加全国、全省性的职业技能大赛，所需经费从市高技能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工作经费中列支。我市高技能人才参加全国、全省技能大赛，获得“中华技能大奖”的奖励3万元，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的奖励2万元，获得“省级技能大奖”的奖励1万元，获得“省级技术能手”的奖励5000元。同时，每两年举办一次市级职业技能大赛，对获得前3名的选手奖励1000—3000元。
第八条 补贴补助资金的申领和发放。本办法中各项补贴补助由用人单位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申报。补贴补助资金申请材料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市财政局复核报市政府审批后，由市财政局将补贴补助资金直接拨入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帐户。补贴补助资金申请材料应附：引进、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名单，高技能人才身份证复印件，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与所在企业签订的服务合约原件和复印件等凭证材料。各项补贴补助每年发放一次。
第九条 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各县市区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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